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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用数字化虚拟的方式实现了绝对平等和绝对自由。但互联网的绝对 

平等用数字编码消解了一切不平等，绝对自由突破了一切界限和底线，普遍化的虚拟在虚 

拟化伤害的同时又将虚拟的伤害现实化，由是形成了平等悖论、自由悖论和“虚拟一现实” 

悖论。三大伦理悖论产生的终极根源在于，自由、平等和虚拟缺乏最高价值的约束和引 

导，以及主体及其责任感的彻底丧失——主体死亡了。悖论得以发生的现实世界和虚拟 

空间只是全体的一部分，只有以全体的最好状态——至善——为最高目的、标准和约束条 

件，才能最大程度地限制悖论的生成逻辑；同时，必须重建主体，自主地把互联网中的每一 

分恶视作是自己的所思所行 ，由是形成责任意识和行动，并做出真实的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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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互联网商业化元年)使 

用互联网的人数比例不到全球总人数的1％，然而到2016年，这一比例飙升至46％，超过34亿人口接 

人互联网⋯。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迈人互联网时代。与此同时，面对最近二十年来由互联网引发 

的全新突变，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科技等方面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由互联 

网带来的负面影响——侵犯隐私、破坏信息安全、网络赌博、儿童色情、枪支毒品交易、网络暴力、网 

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战争等等[2116-22其中，很多问题只服从互联网本身的运行逻辑和规律，甚 

至超出了人类的可控范围，由此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对此，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伤害的发生 

机制，然后，再从伤害得以发生的逻辑起点处进行修正。 

一

、互联网的基本精神：平等、自由和普遍化的虚拟 

现存互联网(internet)的技术性定义为“通过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TcP／IP)，将全世界的电 

脑(computers)连接起来的、可以被公开地访问的网络系统(system ofnetwork)” 。目前，电脑与电脑 

之间通过单一的、稳定的数字化(digita1)方式实现“交流”，这种方式将原始的模拟信号转化为由“0” 

和“1”编码而成的数字信号，凭此保障信息的稳定乃至固定状态，由此连接起来的电脑之间才可能实 

现准确无误的信息共享；“互联网的理想，就是实现对所有电脑、对所有操作系统的‘开放性’，使所有 

电脑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共享资源。而这种理想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TCP／IP协议。正是 

由于有了这两个协议，才使互联网得到了如此巨大的发展，也正是这两个协议，使互联网上的通信得 

到了保证”阻 ，所以互联网的本质就是数字化信息的完整且准确的共享系统。至少在技术层面，每 

台电脑都可以访问互联网中其他所有电脑的信息，同时，它自身所包含的信息也向其他所有电脑开 

放，也即是说，每台电脑潜在地可以获取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至少在纯粹的技术设计层面具有访问和 

保存任何互联网信息的资格。无论电脑的功能强大与否，它们都必须为整个互联网系统服务，最重 

要的是互联网本身及其共享资源的本性，因此互联网的本性必然要求电脑之间的连通与共享，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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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电脑之间的彼此区隔与信息独占。概言之，互联网是一种“分布式网络”(distributed network)b ，而 

不是“中央控制式网络”，“分布式”说明互联网没有绝对中心，互联网中的每一个“信息节点”都同等 

重要，其现实形态为“所有电脑生来都是平等的” ，因为所有电脑生成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完全相 

同，不存在高下之分；同时，每台电脑都能平等地获取其他所有电脑的信息，它与其他电脑并无本质 

性的不同，正因为如此，互联网中的每台电脑又同等地不重要。在信息彻底共享之后，每一信息节点 

可以通向任何其他信息节点，也即是说，信息被存储在整个网络空间之中，而不是在某台或某几台电 

脑里。由于信息的绝对流通性，信息不会停留于某个固定的“节点”，因此每台电脑、每个信息节点对 

整个互联网既重要又完全不重要，由此生成了互联网的平等精神。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已经存在着各种局域性的信息网络，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存在一个 

绝对的、最高级别的信息中心。这类中央控制式的信息系统面临如下风险：其一，整个系统对信息中 

心的依赖度过高；其二，信息传递通道单一；其三，最大的难题在于，各个系统之间难以彼此兼容，跨 

系统的信息交流难以达成。对此，分布式的互联网不在相异的信息系统之间设立任何“壁垒”，使它 

们能够相互兼容和占有彼此的全部信息资源，也即是说，信息可以在不同的信息系统之间自由地传 

递；至此，信息的自由本性才彻底地展现出来，我们只是人为地在给“信息”设置障碍，一旦传递信息 

的“介质”被打通，那么信息将自由地流动和传播，以此为基础才可能形成了互联网。 

互联网的平等属性与自由属性之间存在着辩证互助关系。若互联网不是依照平等的理念来进 

行设计，那么强势信息系统将吞噬其他弱势信息系统，却不与弱势系统共享自身的信息资源，信息资 

源只会单向度地流向强势信息系统，最终形成垄断型的中央控制式信息系统，从而阻碍信息的自由 

流通；对此，必须从理念和技术上打破强势信息系统与弱势信息系统之分，设定任何电脑、信息系统、 

信息节点都是绝对平等的，它们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是完全平等的；所以，正因互联网的平等属性，一 

切电脑、信息系统、信息节点之间才能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此中所遵循的义理逻辑为“没有平等便 

没有自由”。另一方面，以电脑技术为基础的各种信息系统之间，由于电脑处理信息的方式是相同 

的，因此信息必然能够在电脑之间进行传递，即是说，能够自由地传播自身是这类信息的本性；正是 

因为信息的跨系统传播，打破了原有的信息中心，在不断的跨系统传播中，任一信息中心都将转变成 
一 个信息节点，在这些信息节点不断的连接过程中，互联网才不断地生成着，互联网中的任一信息节 

点可以通向另一信息节点，并共享彼此的信息资源；所以，正是由于信息的自由传播和共享，使得不 

同的信息中心之间具有了平等性，即是说，互联网中的平等通过信息的自由共享来实现。概言之，在 

互联网世界中，平等是自由交流和共享的理论基础，而信息的自由传播和共享是平等的现实保障。 

互联网实现了人类的平等和自由诉求，然而其呈现的方式是运用“数字”来虚拟一切存在，不经 

过虚拟化，人类便无法实现信息的平等交流和自由流通。因为由电脑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所建构的 

互联网世界，用一种虚拟的方式打破甚至消解了精神与肉体、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精神与物质性载 

体之间的区分，也即是说，在互联网内部，不存在真正的界限，一切“界限”本质上都可以被消除，因为 

“界限”本身也是通过共同的技术来实现的。在网络世界中，信息以光速从任何一节点通向另一节 

点，“比特(Bit--进制位)⋯⋯是信息的最小单位⋯⋯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y[6]24所有 

的节点几乎可以同时共享相同的信息，由此信息可以从任意一节点瞬时通向网络世界中的任何部 

分，其本质为，网络世界的平等和自由本性决定从单个的“一”可以通向“全体”，依靠科学技术呈现和 

实现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辩证思想。既然互联网世界是一个虚拟的空间，那么一个人一旦通 

过网络设备进人这个“空间”中，他立即就被虚拟化了，其视听言动被转换为一种虚拟的电子信息，也 

即是说，他被表达为一种虚拟性的存在。互联网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然而它与人的精神世界是 

直接相通的，而人的精神世界又与人的生活世界相互作用，因此虽然互联网呈现事物的方式是虚拟 

的，但其所呈现的内容却具有真实性。由于虚拟化的电子信息可以自由传播，因此那些依靠传统载 

体的信息，经过电脑技术虚拟化、数字化之后，一下子成为可以自由地传播、分享、交流、论辩、加工的 

电子信息，使原本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实体信息”转变为共时共在共享的“符号信息”，“信息空间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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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三维空间的限制”、“电脑空间完全没有物理边界” 。由于传统媒介是有限的，因此以之为 

载体的信息传导亦是有限的，越靠近媒介本身，则其所传递的信息越清晰，由是根据信息传递的清晰 

程度便形成同心圆结构，然而互联网世界中的信息是自由传播的，从一“点”可以到达任意一“点”，其 

本质是从多点到多点 ，而且它们通过复制方式来实现信息传导，因此可以做到每一“点”的信息是 

完全相同的，它们之间是互相印证的、平等的“镜像关系”。 

二、互联网的三大伦理悖论 

互联网运用虚拟手段彻底地实现了人类的平等理念和自由理念，正因其彻底性或普遍性，致使 

平等、自由以及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发生异化，借由平等否定其他个体的独特性和所有权，继而走 

向同质化，借由自由拒绝任何限制乃至突破一切界限和底线，借由虚拟逃避一切现实责任甚至肆无 

忌惮地作恶，由是互联网从平等和自由的成全者异化为种种伤害行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如果平等 

和自由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的，那么对它们的每一步推进都是好的、善的，因而具有正当性，然 

而在互联网空间中，平等和自由不是这个虚拟空间的最终目的，而是原初的起点，也即是说，互联网 

空间天然地是平等的和 自由的，因此需要防范的不是对于平等和自由的限制——况且根本限制不 

住，而是对它们的滥用，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滥用能够从虚拟状态转变为现实状态，继而造成真实的伤 

害。伤害的发生使得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成为人类所必需的文化资源，因为伦理道德的根本作用之一 

是限制恶、减少伤害，因此互联网因其消极面而必然落人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考察范畴。 

道德的关切是“任一主体”——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家庭、组织、国家，还可以是人类整体， 

甚至是其他非人的存在形态(如动物或生态系统)——如何成为一个好(good)的主体，更严格的说法 

是“任一主体”如何成为一个善(morally good)的主体。然而，如果没有另一个主体在场，或者没有与 

另一个主体处于联结状态，那么“任一主体”的善只能以空洞的自我认同和宣称为基础，反之，“任一 

主体”必须通过与另一主体的关系来确证自身的善；除非“任一主体”是唯一的主体，即独一神，否则 

“任一主体”单方面确立的善性和道德律均不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即便是神，也需要作为另一主体 

的人基于绝对信仰来展现其善性和道德；由此，单一主体无法确立善，反言之，任何善都不指向单一 

主体，善生成于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中；所以，善关涉的是“我们”，而不只是“我”。当“我们”之问共 

同确证了善的内涵时，“我们”成为一个伦理概念，换言之，“伦理”体现为“我们”之间形成善的联结， 

这里的关键在于伦理不是局部的善，而是整体或全体的善，所以“伦理”的最彻底含义为一切主体之 

间形成善的联结状态。如何形成这种状态?其着眼点不在于任何两个主体如何形成善的联结状态， 

而在于以全体的至善(the highest good)为最高标准，它们才能具体地商讨和界定二者之间的善的联 

结状态，所以伦理既要求“任一主体”成为善的主体，又要求它对善的理解必须以全体达到最好状态 

(the best good)为根据。因此，伦理的追问是：“我们”如何在一起?随J‘‘我们”如何在一起是最善的? 

“善”位于“你”一“我”的良性关系之间，如果“你”是“我”的对象，或“你”是“我”的潜在对象，那么“你” 

就不仅是人类主体，而且可能是非人类主体，即“我”与“你”之外一直在场的“第三者”或“他者”，最终 

的推廓是一切存在者都是“主体”，“任一主体”必须在所有主体组成的全体世界中来思考和界定自身 

的善。所以，将“主体之间的善的联结状态”(单一的善)与“全体的至善状态”(普遍的善)结合起来才 

是真正的伦理状态。由此可以看出，道德无法脱离伦理语境或“伦理场”，伦理是道德的必要条件，换 

言之，伦理优先于道德，与此同时，伦理之善必须落实为主体的内在品质和道德行动才具有真实性， 

道德推动着伦理的现实化，所以“伦理”一“道德”一体才能保证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合理性 。 

结合互联网的三大特性及其所造成的伤害，由此可推论出互联网的三大伦理悖论。 

(一)平等悖论 

从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看来，不平等才是普遍存在着的真实状况，无论人自身具有的天 

赋条件(智力、健康、性别等)，还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等)与自然环境 

(资源、地理等)，即无论从先天条件还是后天环境出发，都无法为平等找到真实的基础。对此，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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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断地悬置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差异，以便为人类找到共同共通的基础，也即是说，这一“基础”必须 

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相同的，基于这一相同的“基础”，才能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进行辩护。一般性 

的策略为，追问“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是什么”，随着人之根本规定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基础 

亦随之改变。 

迄今为止，人类并没有在平等方面达成完全的共识，因此人类对于平等的思考和落实依然有待 

完成。不过，互联网科技给出了一种彻底的转化方案，由于人类可以被转换成一串二进制数字，因此 

人类在可被数字化编码的意义上是平等的，可以表述为“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思维和实践方 

式类似于将每个人打散成最基本的原子或粒子，在原子或粒子层面，“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根本的 

区别，因而是绝对平等的。所以，人类在现实生活中苦苦追寻的平等理念，在其连入互联网的瞬间便 

达成，每个人都是站在平等的基石上开始自己的数字化生活。在互联网语境中，平等意味着每一IP 

地址、每一信息节点、每一信息通道都是平等的，而不在于使用它们的人是平等的。然而，使用互联 

网的人并不会自觉地将自身数字化IP地址、信息节点、信息通道与他人分享，而是借助它们的平等属 

性，试图占有其他信息节点的数据资源，以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获利。尤其是精通电脑技术、信息技 

术、互联网科技的高技术人才，他们更容易攫取其他信息节点的资源，再通过技术手段对已经占有的 

信息进行加密，而不与他人共享信息，由此形成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两大群体。信息富有者很 

容易将丰富的数据资源作为“资本”，展开谋利活动，造成信息匮乏者在现实生活中的赤贫。 

互联网中的绝对平等原本是为了打破信息权威或信息的中央控制式结构，然而由于互联网的高 

技术本性或极高的技术门槛，致使高技术人才极容易成为新的权威者，所以互联网的绝对平等所造 

就的非但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平等，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甚至比政治上、人 

格上的不平等更彻底，因而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因为支撑互联网呈现平等精神的技术本身由使用代 

码(code)的高技术人才所掌握，如果不经过专门而深入的训练，一般人无法认识、理解和运用深层次 

的互联网技术，继而无从知晓怎样才能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平等属性导致平等 

主义，从而将一切信息拉“平”，重要的不是信息的质量和价值，而是想不想发出信息，这类信息几乎 

只对发出者有意义，“在‘变平’了的世界里，人们可以任意编辑和发布信息⋯⋯网站上充斥着各行各 

业、毫无价值的信息”，“在这个新的数字时代，我们每天面对的是充满混乱和困惑并丧失真理的冰冷 

世界⋯⋯真理正在‘变平’，每个人的‘真理’都和其他人的‘真理’一样正确”n o]” 。，平等非但没有使 

高质量的信息得到良好的传播，反而被淹没在众多平庸的信息之中乃至被孤立，由是平等不但没有 

提升社会整体的素养，反而将社会的“品味”降低到一个不能再降的水准上，导致人类集体地平庸化。 

(二)自由悖论 

相比于平等理念，人类更追求自由理念。因为无论人类如何高扬自由、阐释自由，其本质都是在 

用一种“定义”把自由定下来，认为自由的实现必须以对自由的限定为前提；然而，回归人类的最直接 

感受和判断，自由的规定就是无规定，自由就是无拘无束，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就是不 

顾任何后果的冲动，自由就是任性放纵⋯⋯概言之 ，自由就是不被规定 、无需规定；而平等概念则需 

要其他的规定条件，因此从概念的本性而言，自由比平等更彻底，因而也更难达到，对人类产生的诱 

惑也更大。 

在互联网中，“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n。。 ，互联网世界里的自由已经实现了无规定性，一切 

的界限都可以且能够也必须被打破，一切的存在形态都必须呈现完全的开放状态，因为所有信息的 

基础都是相同的— —0和1，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互联网中的电子信息对互联网本 

身而言是清楚准确的，只是对人类及其组织而言，才需要对部分信息进行“遮蔽”，但是它只对人有 

效，对互联网本身无效。互联网本身提供了人类追求绝对自由的“场所”，然而那些追求绝对自由的 

人遗忘或不顾及，互联网意义上的界限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极可能是基本权益和“底线”，如果这 

些权益和底线本身是正当的，那么以自由的名义否定并突破别人的权益和底线便是一种恶，它必然 

会造成相应的伤害，这就相当于为了达到“自由”，人们必须赤裸裸地相见，必须容许别人透视或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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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衣物和遮羞布。同时，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一旦公开地在互联网空间中传播，那么对信息的 

彻底拦截将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息传播的路径组合几乎是无穷多的，如果传播者采取匿名方式，最终 

的结果是，信息被广泛地传播，却找不到传播者，由此无法找到为此行为进行负责的主体。所以，互 

联网中的自由就是信息的绝对共享和流通，处于绝对流通状态的信息在消解一切主体(个人或组织 

机构)及其权限的同时，也消解了任何一个确定主体的存在，最终说来，互联网只是由无数的“信息 

流”形成的，不存在统一的信息主体，“网络没有物理中心，这意味着它没有为网络信息的流动承担责 

任的道德中心”n ；然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主体而言，它对与其自身相关的信息拥有天然的所有 

权，任何未经允许的使用和传播都是不正当的。一切主体在接入互联网的那一刻起，它都变成赤裸 

裸的状态，不存在丝毫的隐私和隐蔽处，正因如此，对互联网的规范，其目的是为了给主体穿上遮羞 

布和适宜的衣物，使主体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三)虚拟一现实悖论 

互联网世界的本质为，运用技术手段，将人的精神世界或思想世界“呈现”为一个虚拟世界，而且 

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都能够与这个虚拟世界连通起来；人们先将自己的思维信息转化为电子信息， 

再传送到网络虚拟世界中，同时与其他人共享这个虚拟世界中的信息，人与人之间还可以通过虚拟 

世界这个中介进行信息交流；所以，从根本上讲，互联网世界只负责呈现和展示信息，以及信息之间 

的相互镜像作用，它本身并不会对信息内容的真假、善恶进行甄别，它只从信息是否能够被电子网络 

技术所识别和传播，来衡量一个信息的“好”与“坏”——有效性，因此对互联网世界的最底层结构而 

言，只存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标准和限制，而不存在其他任何限制，因为它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产物， 

只能通过技术手段对互联网世界进行暂时和局部的限制，除非完全摧毁科学技术本身，否则互联网 

世界都会遵循自身的技术规律。 

由于信息在互联网世界中是自由地传播的，因此并不存在绝对封闭的电子信息，但凡互联网空 

间里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被复制和传播，也即是说，互联网空间里并不存在真正的隐私，因为 

所谓的“隐私”也必须服从电子技术本身的普遍法则和规律，因而互联网空间中的“隐私”对电子技术 

而言是普遍的和公开的。对于一个人而言，其真正的隐私只存在于其思想深处，除非他主动表述，否 

则其他人无法了解其最隐秘的想法，或者说他自己也无法用一种普遍的、具有共通性的呈现方式来 

表达自己的原初想法。正是在这种“隐秘”的地方，善与恶的念头一并生发，因为人在自己的思想中 

是自由的，其极端的呈现形态为，要么追求全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要么只贪求个体的私利，越向前 

者靠拢，则越容易生发善念，反之，越向后者靠拢，则越容易生发恶念。由于人自身的有限性，人对全 

体的认知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因此一个人并不能完全保证自己所理解的善，一定是善的和正当的， 

因此恶念始终具有存在的可能性；虽然人头脑中或思想中的恶念是很难根除的，但它们往往局限在 

个体或局部范围之内，只具有局部的影响力，然而虚拟世界因其自由性，可以从一点扩散为整体—— 

从“一个”(一)瞬间通达“全体”(一切)，恶念瞬间无限地被复制成邪恶之流。与此同时，虽然“邪恶之 

流”可以弥散在整个互联网世界中，似乎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它们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人而言只是观念 

性的存在，在其没有转变成真实的恶行之前，它们暂时不会造成客观的实质性伤害。 

由是发现，通过电子网络技术，单个人的恶念和恶行被虚拟化为可以无限传播的“邪恶信息”：一 

方面，这些信息释放了人心中的“恶魔”，并在一定条件下，助推人去作恶，即由虚拟化的邪恶信息转 

化为真实的恶行；另一方面，如果将可能发生的恶行，转化为符号信息，从而在虚拟空间被表达和释 

放，那么潜在的实质性伤害将转变成虚拟化的伤害，然而悖谬的是，符号化的伤害因其无限传播性 

质，使其更容易给现实生活中的人造成伤害。 

三、互联网伦理悖论的解决之道 

互联网的三大伦理悖论，揭示了虚拟空间中的平等、自由和虚拟化作用如何对现实生活中的主 

体形成真实的伤害，对高尚理念的实践反而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尽管可以找出各种技术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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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找出人性恶的理由，但它们都没有从理念本身的逻辑力量出发寻找相应的原因。平等和自由 

在互联网空间中，固然具有特殊的存在形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同样引 

发了种种伤害，并且平等与自由之间也存在着冲突，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追求平等和自由， 

而在于是否要将它们作为最高理念去追求。人类最容易把自由理念作为终极理念，尽管人类可以把 

自由包装得特别精致、特别完美，好像它与一切负面价值都无必然的关联，但是自由的现实形态一定 

与不受约束、不受干扰乃至伤害他人相关，因为约束的存在，人类才渴望自由，因为渴望自由，人类才 

不断地超出自己既有的界限，乃至打破一切界限，人类在打破既有秩序的同时，又无法依据自由原则 

建立起新秩序，因为新秩序依然会限制自由，因此为了自由的实现必须限制自由，然而限制自由又与 

自由的本性相矛盾，由此陷入一种无法逃脱的“循环怪圈”。所以，在自由概念内部无法解决自由悖 

论。既然自由的逻辑本性决定它必然会对现实生活中的主体造成伤害，伤害是恶的一种呈现形态， 

那么为什么不预先将伤害或恶的对立面——善——置于自由之上，把善的逻辑置于自由的逻辑之 

先?简言之，让善优先于自由，类似地，善也优先于平等。 

(一)以至善为最高目的、评判标准和约束条件 

互联网的原初状态即是平等的和自由的，同时它用虚拟的、可普遍化的方式表达着真实的内容， 

也即是说，互联网从技术层面真实地实现了信息(“数字身份”)之间的平等和自由，在此基础上，需要 

关切的不是互联网如何实现平等、自由，而是它们的异化。克服的办法在于，将善的理念置于异化链 

条之上，以善为标准，调整平等和自由的实现方式与程度。互联网是运用技术手段在事实层面实现 

了平等和自由，然而对人类而言，平等和自由不但位于事实层级，更位于价值层级，也即是说，必须在 

价值系统中综合地考量平等和自由的“作用场”。在价值系统中或对位于价值系统中的主体而言，平 

等是好的，自由也是好的，甚至可以说自由比平等更好，然而如何能够做出这类判断?我们往往会陷 

入众多“好”之中，陷入“好”的相对性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缺乏一种全体眼光。从全体角度出 

发，我们会逼近“最好”，“全体处于最好状态”的本质是每一主体处于最优状态，因为全体之中不止存 

在一个主体，任何一个主体都没有足够的权力只追求自己的最好状态，而不顾及其他主体的最好状 

态，随着主体的增多，每一主体都将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直至达到全体层面，整个全体呈现为最好 

状态；与此同时，每一主体也达到自己的好的状态但不是最好状态，其本质是每一主体为了使全体达 

成最好状态而进行了自我约束和牺牲，也即是说，一切主体以全体的最好状态为目的才能和谐共处， 

而最大的善也莫过于全体处于最好状态，一切主体之间和谐相处，所以全体的最好状态即是至善状 

态。由于平等和自由都是以主体的好的状态和全体的最好状态为目的，因而它们必然以至善为限定 

条件。 

既然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它给整个社会乃至自然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便是无孑L不入的，对此，人类不可能只通过单一或几种路径给予有效的应对，而是必须综合地、成体 

系地运用人类已有的全部技术和智慧，据此给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第一，互联网是一种高科技产 

品，它以高技术为事实基础，由于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内容以及变化形态都远远超出了人类已有的历 

史经验范畴，通过以往的经验很难对之形成有效的管理和约束，因此源 自技术的问题(如恶意软件、 

蠕虫、木马、垃圾邮件、追踪和盗取用户信息、Cracker破坏行为、网络攻击)应首先采用技术(如软件、 

代码)手段。第二，现行的法律制度主要以国家为界限，然而互联网本身并没有国籍限制，但是互联 

网的根服务器和最主要的互联网公司都在美国，并且互联网上的言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 

护，因此其他国家在制定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政策时必须审慎地对待美国的言论自由法案，因为最先 

进的互联网技术由美国人所掌握，他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突破其他国家的网络管制，对此，其他国家 

又无法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虽然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在充分理解互联网规律的前提下，回归人的最 

基本权利，制定相关法律规范依然是十分紧迫的。第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强大作用的互联网，其直 

接推动力不是平等和自由，而是经济利益，由此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所难免：一方面通过充分的市场竞 

争，消费者才可能享受价廉物美的产品、服务和体验；另一方面，有消费就有供应，有邪恶非法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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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就有与之匹配的供应链，而互联网因其匿名技术或“洋葱网络”使邪恶非法的交易无法被追踪。 

第四，接入互联网的主体是虚拟甚至是虚假的主体，现实世界中的主体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将犯错犯 

罪成本降到极低程度乃至零成本，正因如此，对主体德性修养、道德自律的要求反倒提升到了无以复 

加的高度，绝对自律才能从源头处消除绝对自由所引发的恶果，“至关重要的是在网络空间中传承卓 

越的人类的善和道德价值，它们是实现人类繁荣的基础。网络空间的终极管理者是道德价值而不是 

工程师的代码”⋯ 。以上四种解决互联网伦理悖论的路径是已知的主要策略，其要点不在于它们是 

不是最完备的方案，而在于它们是否将至善作为最高限定条件，同时它们之间是否形成促进至善的 

“生态合力系统”。 

(二)重建主体及其责任意识和行动 

互联网的平等、自由和虚拟与现实之间之所以导致相应的伦理悖论，除了因为它们在绝对化自 

身过程中必然发生异化，以及互联网中的主体没有将至善作为最高的约束条件，更为独特的原因在 

于，互联网在其技术本性上消解了主体。一方面，在互联网世界里，一切存在皆为流动的电子信息， 

皆是比特，互联网就其自身而言并不存在一个或多个统一的主体；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人或其他 

主体借此高技术特性可以隐蔽自己的真实信息，以随机的通行数字编码呈现自身，“匿名+随机”的组 

合无法生成“同一性”，没有同一性就无法建构出主体。无论从互联网的同质化技术本性，还是从真 

实主体在电子虚拟空间中自我同一性的彻底丧失，必然推出的结论是：主体死了。上帝死了，人的信 

仰世界、道德基底崩塌了，人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但人的主体同一性还在，人依然是作为一个统一的 

人面临责任与惩罚；一个人死了，一切的责任与惩罚对其自身而言不再真实，但是因为他曾作为一个 

真实的主体存在过，因此他的名字或称谓将继续作为其同一性的标识，他依然会作为一个统一体被 

评判，此即是一个人的自然生命乃至精神生命“死”了，其主体性却是不“亡”的。但是，互联网不仅从 

概念层面而且从技术层面实际地杀死了主体，或者说用高技术消解了真实的具有同一陛的主体，主 

体接人互联网的瞬间，它不但“死”了而且“亡”了。既然“主体”不存在了，那么“谁”来为互联网中的 

负面信息及其所造成的伤害负责?如果无需为“恶”负责或者可以逃避责任，那么主体便没有存在的 

必要性，或者说作恶的主体倾向于消解主体，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互联网是滋生犯罪行为的天堂，因 

为企图作恶的主体喜欢利用互联网的无主体性而做出恶行，并能逃脱相应的惩罚，“互联网更可能会 

增加社会的分裂(social fragmentation)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共识(social consensus)。的确，我们有理由 

严肃地看待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焦点——互联网将导致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moral anarchy)”n ，无政 

府的道德即无主体的道德，没有为道德或不道德担责的主体，互联网必将走向混乱。 

将至善即全体之最好状态作为最高价值之后，它必然要求每一个主体从全体出发，既要在与其 

他主体的关系中确立善，更要在与全体的关系中确立至善，并用至善来调整具体的善。如果将互联 

网作为全体的一种表现形态，那么为了实现互联网的至善状态，互联网的无主体性恰恰要求介入互 

联网的每个主体促成善，并为每一份恶负责；也就是说，互联网语境中的“我”即是“我们”，“你”即是 

“我们”，“他”即是“我们”，“它”(人类的组织机构)即是“我们”，“我们”分布在互联网的每一个节点 

上，既然没有主体为互联网的负面影响力负责，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必须担负起整个互 

联网的罪责。罪责不属于某一个或某些主体，而属于每一个主体，没有主体能够完全置身于罪责之 

外，因此必然要求每一主体的自我净化。所以，“‘我们’依然只能是我们，所有人，你和我。由我们承 

担起各自的责任来建造新型网络社会，要告诉全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 

心。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要想管理和引导好这个空前的科技创造，只有靠你和我和其他所有人为我 

们所做的负起责任，我们要感到我们身边所发生的都与我们的责任有关。”H引 粥 

总括而言，对互联网三大伦理悖论的消解，需要将全体之至善置于最高地位，平等、自由和普遍 

化的虚拟都必须以至善为旨归，一方面至善的实现，需要主体的存在及其扬善行为，另一方面针对互 

联网的负面价值及其无主体性，要求每一主体自觉自发地担负起整个互联网世界的责任。显然，确 

立至善、确立主体的责任意识与行动只是克服三大悖论的第一步，还需要更为细致的考察和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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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四、结 语 

伦理因何而切人互联网?因为人类既享受着由互联网的平等、自由和虚拟化带来的福祉，又遭 

受着它们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这些伤害不是简单地来自于邪恶目的，而是互联网世界里的绝对平 

等、绝对自由和普遍的数字化虚拟必然会导致相应的悖论：在追求绝对平等的过程中打破一切不平 

等；在追逐绝对自由的历程中摧毁一切限制；将现实的伤害虚拟化，并把虚拟化的伤害更普遍地现实 

化。问题的症结在于，人类将平等尤其是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使自由概念及其逻辑展开失去了约束， 

自由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任由自己，继而造成破坏。防止自由走向伤害的最好方法是将自由引 

向善，将善作为自由的最高限制条件，即无论信息如何在互联网中自由地流通，它们都不可以被用于 

邪恶目的，基于互联网对恶的传播也是无穷的，因而无法根除恶，因此互联网更应该关注善，制造善， 

传播善，让善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力量。而且对善的理解要提升到全体层面，善追求的是让全体呈 

现最好的状态，即至善状态，而不是将某一种善拔高为最普遍的善，否则会造成善与善之间的悲剧性 

冲突。善的现实化和恶的消除都离不开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其合乎伦理道德的行动，于无限虚拟的、 

无主体的空间中建构和捍卫自己的主体性，勇敢无畏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才能彰显人类的伟大、自 

由、良善和美好。人类需要时时警醒的是，电脑、比特、互联网固然强大，但绝对不能崇拜它们，因为 

“我们不断地证明着一点：我们可以无限地降低标准，从而让信息技术看上去很美”n ，正是每一个 

活生生的、独一无二的人对单一数字技术标准的不断服从，才让自己变得无比渺小，匍匐在其脚下， 

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同时也放弃和逃避自我担当，“如果你想成为文明数字文化中的一员，就请像对 

待任何其他文明领域一样来对待网络，使用相同的标准与人得体交往；不管是处于虚拟空间还是实 

体空间，人们都同样真实”ll J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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